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股份”、“公司”）拟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方案包含三项环节，具体为：神火股份以 0 元对价受让文山州城乡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认缴出资权；云南

神火铝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506,000 万元变更为 606,000 万元，神火股份和商

丘新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认缴 70,000 万元和 30,000 万元（认缴价格为 1.0067 元

/出资额）；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与神火股份签订《表

决权委托协议》，神火集团将其拥有的云南神火全部表决权委托给神火股份行使。

本次交易完成后，神火股份将持有云南神火 43.40%股权，并拥有其 73.60%表决

权，成为云南神火控股股东。 

根据本次交易的需要，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亚太联合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作为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的增资资产及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相

关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说明如下： 

1、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

业务。本次估值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估值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与本次交易双

方均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者冲突，其进行估值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

原则和要求，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外

增资涉及的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20）

第 172 号），相关估值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

或准则、符合估值对象的实际情况，估值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

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

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

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本次交易所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说明》的签章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年    月    日 

 


